
辽农市[ 2021]  153号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辽宁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202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根据《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

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的通知》（农办市[2021]7号）和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关于做好2021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

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21]8号）文件部署，为切实加强我

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加快形成国际国内农产品“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提高重要农副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升乡村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



平，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和实施原则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科学把握新

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注重需求侧管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围绕鲜活产品，聚焦新型主体，相对集中布局，

标准规范引领，农民自愿自建，政府以奖代补，助力降损增效，

推动产地冷藏保鲜能力、商品化处理能力和服务带动能力显著提

升，促进“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加快实施、农产品产销对接更

加顺畅、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效衔接，更好满足城乡居民需求。

    （二）实施原则

    坚持服务农民，共享共用。以服务农民为初心，补齐产地冷

藏保鲜设施不足短板，引导推动各方有机结合，以实现农民增产

转为农民增收为首要目标，满足农产品市场消费品质化需求，增

加农产品溢价能力和品牌价值。

    坚持科学布局，统筹兼顾。坚持立足当前和着眼长远相结合，

综合考虑地理位置、产业布局、市场需求和基础条件等因素，在

鲜活农产品主产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和脱贫地区，优先支持产

业带动能力强、发展潜力大且运营产地市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统筹推进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

    集约融合、创新驱动。坚持改造与新建并举，以产地新增设

施补齐缺口为主、存量设施整合提升为辅，提高农产品仓储保鲜

冷链物流有效供给水平。鼓励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构建产地市场



信息大数据，促进产地市场与消费需求相适应，形成可持续发展

机制。

    坚持阳光操作，规范管理。立足各地实际，规范管理程序，

精简非必要流程，要确保补助政策内容、资金分配、受益主体以

及项目验收等过程环节公开透明，项目进展信息及时向社会公

布，接受群众监督。

    二、主要目标

    根据农业农村部下达我省资金和各市设施建设需求申报情

况，2021年我省安排在54个项目县（市、区，下同）开展农产

品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其中推荐喀左县、阜蒙县为国家级试点

县），以鲜活农产品主产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和脱贫地区为重

点，支持在村镇建设一批冷藏保鲜设施，推动完善田头市场建设，

实现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能力明显增强，商品化处理和

减损增值能力明显增强，主体服务带动能力明显增强，产销对接

更加顺畅。各市具体指标任务及补助资金安排详见《2021年辽宁

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资金任务分配表》(附件1)。

    三、建设重点

    （一）支持建设主体条件

    1．建设主体必须是已取得县级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家庭

农场及已登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备产销一体经营能力且辐

射带动能力强，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建设主体需从事水果、蔬菜、

茶叶、薯类、中药材、食用菌、花卉等种植类鲜活农产品，可以

兼顾种植类地方特色优势品种。畜产品和水产品不纳入此次支持

范围。



    2．项目选址符合我省现代农业产业规划、产业体系发展重点

（主产）县等生产基地范围内，其基地水果、蔬菜等特色优势产

业具备规模生产能力。

    3．建设主体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行业规范，

无违法不良记录。具有相对健全的财务制度，书面承诺需严格遵守

有 关 支 农 项 目 建 设 、审 计、 验收 及资 金管 理要 求 。

    4．已申报2020年项目并建设验收完成的主体如需扩建，可以

继续申报2021年项目。

    （二）建设内容

    由建设主体根据实际需要确定类型和建设规模，按照“田头市

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的模式，新建扩建及改建节能型通

风贮藏库、节能型机械冷库、节能型气调贮藏库、预冷及配套设

施设备，具体建设要求详见《2021年辽宁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

设施建设技术方案》（以下简称《技术方案）），文件另发）。

    1．节能型通风贮藏库。在马铃薯、甘薯、山药、大白菜、胡

萝卜、生姜等耐贮型农产品主产区，充分利用自然冷源，因地制

宜建设地下、半地下贮藏窖或地上通风贮藏库，采用自然通风和

机械通风相结合的方式保持适宜贮藏温度。

    2．节能型机械冷库。在果蔬茶及其他种植类特色农产品主产

区，根据贮藏规模、自然气候和地质条件等，采用土建式或组装

式建筑结构，配备机械制冷设备，新建保温隔热性能良好、低温

环境适宜的冷库；也可对闲置的房屋、厂房、窑洞等进行保温隔

热 改 造 ， 安 装 机 械 制 冷 设 备 ， 改 建 为 机 械 冷 库 。

    3．节能型气调贮藏库。在苹果、梨、和蒜薹等呼吸跃变型农



产品主产区，建设气密性较高、可调节气体浓度和组分的气调贮

藏库，配备碳分子筛制氮机、中空纤维膜制氮机、乙烯脱除器等

专用气调设备，对商品附加值较高的产品进行气调贮藏。

    4．预冷及配套设施设备。根据产品特性、市场发展和储运加

工的实际需要，规模较大的设施（建设规模200吨以上）可配套

建设强制通风预冷、差压预冷或真空预冷等固定式、移动式专用

预冷设施，配备必要的称量、除土、清洗、分级、愈伤、检测、

干制、包装、移动式皮带输送、信息采集（鼓励和支持建设规模

500吨以上安装）、立体式货架、防雨防晒等设备以及新建贮藏

设施专用的供配电设备。

    （三）补助标准

    根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有关规定，项目补助资金采取“先

建后补、以奖代补”的方式，项目验收合格后，按限定补贴比例上

限不超过建设设施总造价的30%、单个建设主体补贴规模最高不

超过100万元。

    1．具体补助标准。符合《技术方案》基础上，新建和扩建节

能型通风贮藏窖，每立方米补助资金不超过80元；新建和扩建

节能型通风贮藏库，每立方米补助资金不超过100元，改建节能

型通风贮藏库，每立方米补助资金不超过90元；新建和扩建节

能型机械冷库（高温库），每立方米补助资金不超过130元，改

建节能型机械冷库（高温库），每立方米补助资金不超过110元；

新建和扩建节能型机械冷库（低温库），每立方米补助资金不超

过160元，改建节能型机械冷库（低温库），每立方米补助资金

不超过140元；新建和扩建节能型气调贮藏库，每立方米补助资



金不超过180元，改建节能型气调贮藏库，每立方米补助资金不

超过160元；新建预冷库，每立方米补助资金不超过400元，差

压预冷库每立方米补助资金500元；改建预冷库，每立方米补助

资金不超过300元，差压预冷库每立方米补助资金380元。真空

预冷设备和水预冷设备按设备购买价格不超30%补助。其他符合

要求的附属设备按购买价格不超过30%补助。

    2．补贴资金其他要求。

    (1)我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的容积按照建

设库体的内径测量，吨数与立方米的换算比例详见《技术方案》。

    (2)农民合作社获得的财政直接补助形成的资产要量化到

全体成员并记载在成员账户中；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财政

直接补助形成的资产要量化为集体成员持有的股份。

    (3)补贴资金不得与省商务厅产后商品化处理设施建设补

助政策以及其他建设冷藏保鲜设施补助政策重复申报，加强与中

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支持项目的衔接，区分重

点、统筹安排，避免交叉重复。

    (4) 2020年试点县已申报的新建设施，因当年财政补贴资

金规模不够、办理手续时间紧张或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未及时完

工无法享受补贴的，在2021年建设验收合格后可以给予补贴。

    (5)补助资金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严禁将

中央补助资金用于工作经费。

    四、组织实施

    （一）项目宣传动员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准确摸清底数，充分满足建设主体需



要，各市、各项目县要组织专门人员开展调查摸底和动员工作，

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设立政策咨询电话，确保

广大农民群众了解补助政策内容、程序和要求，并做好区域内项

目建设规划工作。

    （二）编制实施方案

    项目县在省级实施方案下达后，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级

实施方案（模板详见附件2），报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并将实

施方案、县级申报文件、项目申报表（见附件3）、有关部门政策

支持文件、网络公示截图等有关文件，上传至农业农村部重点农

产品市场信息平台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信息系统备案；市级

农业农村部门根据所辖项目县申报建设情况，制定市级实施方案

（模板详见附件2），于2021年7月15日前以正式文件上报省级

农业农村厅，并上传至农业农村部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农产

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信息系统备案。

    （三）组织立项申报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发布本地区设施建设实施方案、补

助标准、操作程序等重点信息。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在申报工作

启动前向社会公布申报时间、方式内容、投诉咨询等相关事宜，

指导建设主体下载“农业农村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直报系统APP'’

或“农业农村部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

流信息系统APP”，及时开展申报，要严格过程管理，加强内容

审核，及时反馈结果并进行公示，对建设主体未通过审核的原因

及时反馈；建设主体按规定提交申请资料包括申报表、项目申报

承诺书（附件4）、项目备案表（附件5）、合作社近两年的资产



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法定代表人（家庭农场主）身份证

复印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登记证等有关材料），并对材料真实

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相关法律责任。要按照本地技术方案要求，

自主选择具有专业资质和良好信誉的施工单位开展建设、采购符

合标准的设施设备，对设施设备拥有所有权，可自主使用、依法

依规处置，承担相应责任义务。建设主体申报通过后，县级农业

农村部门需在项目所在村、镇（乡）公示栏处进行公示，公示期

为5天。

    （四）组织验收及资金兑付

    各项目县要制定细化验收及兑付方案，坚持“以县为主，省市

督导”的原则，要按照因地制宜、为农服务的原则开展验收（参照

附件6），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接到建设主体验收申请后15个工作

日内，组织相关人员对设施建设的规范性、与申报内容的一致性、

与技术方案的符合性等方面尽快组织开展验收，合格的公示5天，

验收合格后及时在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信息系统中录入对

应信息。对不符合验收条件的，应及时通知建设主体进行修改完

善。鼓励有条件的项目县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验收。在与财

政、审计等部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探索将合法的收据、普通发

票和完整的建设记录等纳入验收凭据范围，做到有据可查。各项

目县财政部门在项目验收合格后，按照实施方案要求的程序和补

助标准，一次性向项目建设主体兑付补助资金，配合项目县农业

农村部门将资金兑付情况录入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信息系统。

    （五）项目总结及绩效评价

    各市要认真总结项目建设实施情况，于2021年12月15日



前，形成书面报告（附所辖项目县总结报告），以正式文件上报

省农业农村和财政主管部门。同时，要做好绩效评价（方案另发），

总结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大宣传力度，复制建

设模式。

    （六）开展试点县建设

    为提升乡村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技术路径与运行机制，今年国家确定我省2个整县推进试点县开

展全国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试点县建设。试点县要按照国家

试点县实施方案，采取整县制推进方式，鼓励上下游紧密衔接的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因地制宜建设产地低温直销配送中心和

产地设施设备，形成绿色、高效、全链条的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

冷链物流服务网络，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对批准的农产品产地冷

藏保鲜全程试点县，中央财政将通过奖补方式对产地设施补助资

金给予全额满足，并引导金融企业和社会资本给予重点支持。

    五、有关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

    省农业农村厅成立由厅长任组长、分管厅长为副组长的省产

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市场与信息化处、计

划财务处、农村改革处、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处和乡村产业发展处，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智慧农业发展

部、农产品加工流通促进中心、省农业信贷担保公司负责同志和

沈阳农业大学专家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场

与信息化处。鼓励各项目县建立健全在政府领导下的农业农村部

门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工作机制，成立工作专班，切实做好政策宣



传、补助申请受理、资格审核、设施核验、补助公示等工作，鼓

励开展“一站式”服务，保证工作方向不偏、资金规范使用，建设

取得实效。

    （二）强化监督管理

    省、市农业农村部门要切实履行项目监管责任，督导各项目

县抓好项目建设的推进、验收和绩效评价工作，督导结果作为下

一年度项目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建立半月调度制度，对项目推

进情况开展跟踪监测和抽查。各项目县农业农村部门为农产品仓

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的责任主体，对项目建设主体进行审核，

对实施方案的可行性、规范性和项目管理、验收和安全工作承担

第一责任，强化过程管理，确保按时按质完成，达到方案设计要

求。各级财政部门会同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资金使用情况管理，

加快执行进度，严格挤占挪用等问题发生。

    （三）加大政策扶持

    各项目县要积极争取项目建设政策支持，按照省自然资源

厅、农业农村厅、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和改进农业用地管理

有关问题工作的通知》（辽自然资规[ 2020]1号）文件要求，积

极落实农业用地、优先保障建设用地；按照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

公司《关于对在农村建设的保鲜仓储设施建设用电执行农业生产

用电价格的通知》（辽电财[ 2020J  176号）文件规定，保障项目

设施农业生产用电价格优惠政策。

    （四）完善金融服务

    鼓励各地探索发行以项目经营收益为主要偿债来源的农产

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专项债。要积极协调金融机构加大对符



合条件的设施建设给予信贷支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帮助解

决实施主体融资难题。充分发挥农业信贷担保政策性支农工具作

用，加强“政银担”协同支持设施建设，省级农业信贷担保公司将

加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出台“冷链e贷”产品，对符合条件

的建设设施的主体提供担保贷款支持。

    （五）严格风险防控

    各地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建立设施建设内部控制规程，强

化监督制约，压实建设主体直接责任，严格验收程序，确保设施

质量。要逐项工作、逐一环节梳理查找风险点，针对性地制定防

控举措。对倒卖补助指标、套取补助资金、搭车收费等严重违规

行为，坚决查处。对发生问题的地方要严肃查明情况，按规定抄

送所在地纪检监察部门，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所在项目县核减或取消项目资金。

    （六）加强宣传示范

    各地要做好政策宣传贯彻，坚持“建、管、用”并举，综合运

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村务公开、益农信息社等渠道，

通过发放明白纸、张贴宣传画、录制短视频、集中授课、现场教

学和建设样板库等方式，开展专业化、全程化、实用化培训服务。

各地要及时总结先进经验，推出一批机制创新、政策创新、模式

创新的典型案例，推动工作成效由点到面扩展，提升支持政策实

施效果。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省农业农村厅市场与信息化处魏征、邹昊燃，

    联系电话：024-23448827，23448826，

    电子邮箱：Inscc02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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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1年辽宁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
    资金任务分配表

序号     单位名称   2021年补贴资金（万元）   考核任务设施数（个）

    总计     12965     >714
    沈阳市合计     1650.9     >36

    l    铁西区     140     >2
    2    于洪区     489 2     >3
    3    康平县     341.6     >6
    4    苏家屯区     196.7     29
    5    新民市     423.8     >15
    6    辽中区     59.6     >1

    鞍山市合计     308.7     >41
    7    铁西区     100     >1
    8    台安县     208.7     >8
    9    海城市     O     >29
    10    千山区     O     >1
  11     岫岩县     0     >2

    抚顺市合计     1188.3     >59
    12    清原县     490.3     >27
    13    抚顺县     0     >2
    14    新宾县     658     >29
    15    东洲区     40     >1
  四     本溪市合计     0     >6
    16    本溪县     0     >5
    17    桓仁县     0     >1
  五     丹东市合计     200.4     >19
    18    东港市     126     >16
    19    凤城市     0     >1
    20    宽甸县     41.4     >1
    21    振安区     33     >1
  六     锦州市合计     444.2     >49
    22    黑山县     336     >10
    23    北镇市     108.2     >12
    24    凌海市     0     >26



    25    义县     O     >1
  七     营口市合计     432.9     >9
    26    盖州市     287.9     >6
    27    站前县     145     >3
  八     阜新市合计     2318.3     >185
    28    阜蒙县     1975.9     >178
    29    彰武县     282.4     >4
    30    海州区     60     >1
    31    清河门区     0     >2
  九     辽阳市合计     59.6     >13
    32    辽阳县     O     >9
    33    灯塔市     50.6     >3
    34    太子河区     9     >1
  十     铁岭市合计     775.6     >41
    35    开原市     326.3     >8
    36    昌图县     0     >16
    37    西丰县     O     >4
    38    调兵山市     170     >7
    39    清河区     189.3     >5
    40    银州区     90     >1
十一     朝阳市合计     4629.7     >195
    41    北票市     638.5     >52
    42    凌源市     323.9     >19
    43    朝阳县     200     >26
    44    建平县     749.1     >20
    45    喀左县     1975.9     >46
    46    双塔区     383.1     >21
    47    龙城区     3 59.2     >11
十二     盘锦市合计     101.1     >6
    48    盘山县     65.1     >3
    49    双台子区     9     >1
    50    大洼区     27     >2
十三     葫芦岛合计     855.3     >55
    51    绥中县     226.1     >30
    52    建昌县     183.3     >3
    53    兴城市     33.7     >1
    54    南票区     412.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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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 1年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实施方案
    （通用模板）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名称

（二）建设主体概况和生产运营情况

（ 三 ） 该 区 域 主 业 发 展 情 况

（ 四 ） 项 目 的 必 要性 和 可 行 性

（五）用地情况和地点选择分析

（六）建设内容要点

（七）建设期限

二、主要建设内容及资金构成

序 设施 规格 数量 堕 金额（万元） 备注

号 设备 （或型

号）

价 小

计

地

方

投

入

国

家

补

贴

自

筹

1

 1.1

 1.2

 2


